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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科字〔2021〕293 号 

 

 

 

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科研项目经费管理“放

管服”改革精神，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科研氛围，充分激发学校

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，根据《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陕西省财政

厅关于在陕西省财政科技计划中试行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的通知》

（陕科发〔2020〕21号）以及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特制订《西

北工业大学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并经 2021 年 9 月 9 日学校科学研究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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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西北工业大学   

2021 年 9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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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经 2021 年 9月 9 日学校科学研究委员会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科研项目经费

管理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科研氛围，充分

激发学校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，根据《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陕

西省财政厅关于在陕西省财政科技计划中试行项目经费“包干

制”的通知》（陕科发〔2020〕21 号）、《陕西省科技计划项

目经费监督管理办法》（陕科办发〔2018〕263 号）等相关要求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 2020 年起陕西省财政资助的陕西省

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（面上项目、青年项目、重点项目、杰出

青年项目）、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（软科学研究计划、青年

科技新星计划），以及后续开展试点的其他陕西省财政科技计划

项目（以下简称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）。 

第三条  学校是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负责

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约束机制，加强对项目经费的管理和监督；

学校所属二级单位是基层管理单位，对本单位项目经费的管理与

使用负有监管责任。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经费使用

的直接责任人，对项目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

关性承担法律责任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和学校的监督和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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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。

项目负责人需签署承诺书，承诺尊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

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求，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

作，严格遵守保密相关规定；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

究工作相关的支出，不得截留、挪用、侵占，不得用于与科学研

究无关的支出。 

第五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使用实行“包干制”，不

按照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列支，无需编制项目预算，由项目负责

人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在经费使用范围内自主决定使用。 

第六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使用范围限于设备费、材

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

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

询费、管理费用、绩效支出以及其他合理支出。 

第七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不得用于与科研活动无

关的支出，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罚款、违约金、滞纳金、赔偿费、

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，严禁以任何方式从科研经费中谋取私利。 

第八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

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学校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。项目绩效支

出总额不设上限。 

第九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的管理费用按总经费的 5%列

支，其中学校和二级单位各占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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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其他支出执行学校相关

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结题时，项目负责人应当会

同财务、资产等管理部门及时清理账目与资产，如实编制项目经

费决算，经财务处审核后上报陕西省科技厅。 

第十二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管理执行

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加强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项目资金

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发〔2017〕22号）。 

第十三条  学校作为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依托单位，按规定

接受相关财政部门、审计部门和陕西省科技厅的检查与监督。项

目负责人应当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。 

第十四条 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结题时，项目经费支出相关

情况按规定公开，接受监督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科研、财务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在职责范围

内负责对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相关

单位和人员在项目经费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，学校视

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、组织处理直

至纪律处分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研究院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施行期限为两年。 

 

 

 



 — 6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西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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